
晋能源提函〔2025〕21 号

梁旺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动民营经济参与光伏能源规模开发的建议》

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电网承载力方面

（一）加强电网规划与消纳能力建设。我局结合年度风光项

目开发规模，指导国网公司加大电网有效投资，加快推进重点输

变电工程建设、老旧电网补强升级及智能设备更新改造，重点解

决分布式光伏接纳容量不足问题。2024 年我省光伏利用率已达

99%以上，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个百分点，后续将持续提升电网

消纳能力。同步推动构建“抽水蓄能为主、新型储能为补充”的

调节体系，加快垣曲、浑源抽水蓄能项目建设，扩大新型储能规

模化应用。

（二）简化并网服务与流程优化。我省落实国家《分布式光

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》，会同国网公司制定我省实施细则，

明确备案、建设、接网、运行等规范，推动分布式光伏高效有序

发展。指导国网公司优化电源接入全流程，细化风光项目送出工

程衔接方案，建立民营企业光伏项目接网工程投资回购机制，主

动缩短并网时间，确保项目及时并网发电，推动网源协同发展，

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。



二、政策与市场因素方面

（一）优化市场准入与政策支撑。我省深入落实中央及省委、

省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，在年度光伏开发建设方案

中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比例，确保其与国有企业在项目申报、资源

配置中享有平等机会。目前，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光伏发电装机

占全省光伏总装机的 54%，已成为我省光伏产业的“半壁江山”。

省级层面正结合国家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政策（2025 年 6

月 1 日后增量项目上网电价全面进入市场），联合发改等部门加

快完善配套政策，重点解决机制电价等企业核心诉求，支撑新能

源可持续发展。

（二）聚焦规模开发与示范引领。2025 年及“十五五”期

间，我省将坚持“集中式做大做强、分布式做优做精”，每年稳

定安排一定规模的风电、光伏项目，重点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分布

式光伏、新型储能等领域投资，发挥其灵活性与创新优势。推动

新型能源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绿

电园区试点建设，以绿电资源就地转化承接产业转移，提升项目

综合效益。针对我省地形复杂、可利用土地分散的特点，引导企

业优先利用荒地、盐碱地等不适宜耕种土地，避开基本农田、自

然保护区及文物古迹区域，通过政策引导企业优化选址，探索“农

光互补”“林光互补”等模式，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。

（三）创新应用领域与技术升级。我局鼓励民营企业探索光

伏建筑一体化、光伏农业、绿电直供等多场景应用，在新建建筑

中推广光伏建筑一体化，开展“农光互补”试点项目，实现光伏

与农业融合发展。支持民营企业在新型储能、光伏新材料等领域



加大技术研发，降低设备成本，提升市场竞争力。同时，推动绿

电绿证交易政策落地，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绿电交易拓展收益渠道，

引导其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提升光伏项目经济性。

（四）培育多元市场主体与产业链协同。我们支持民营企业

通过兼并重组、技术合作等方式扩大规模，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

的光伏企业。结合我省风光储产业链重大项目落地（如光伏组件、

逆变器生产基地），引导民营企业融入产业链上下游，形成“研

发-制造-建设-运营”一体化发展模式，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。

关于您提出的其他建议，我们将配合省相关部门作进一步研

究，认真采纳，认真落实。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强化政企

协同，推动民营经济在光伏项目开发中发挥更大作用，为山西能

源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。感谢您对我省新能源发展和民营

经济的关心与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5 年 6 月 19 日


